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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窦锐 刘娟

“ 自 从 知 道 房 子 要 被 法 院
拍卖，我是吃不下睡不着，幸
亏有咱检察院的监督，现在房
子 保 住 了 ， 我 心 里 可 算 踏 实
了！”2 月 10 日，住在山东省莘
县申园小区的退休教师王林笑
容满面地来到莘县检察院向承
办检察官表达谢意。

就在几个月前，王林愁绪满
怀、焦灼不安地来到莘县检察院
求助。而这一次，他神色轻松，满
脸喜气。这样的转变，还得从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说起。

房产莫名被拍卖

时 间 追 诉 到 2018 年 ， 家
住莘县周家村的周强一纸诉状
将申园小区 3 号楼建设项目的
承建人刘军告上法院，称刘军
在承建该项目时因资金短缺向
其 借 款 50 万 元 ， 并 出 具 了 借
据，因刘军到期未还款，故请
求法院判令刘军偿还借款。在
诉讼期间，周强申请法院查封
了刘军名下位于申园小区 3 号
楼 的 1201 号 房 产 。 而 这 处 房
产，正是王林居住的房子。

2018 年 5 月，莘县法院作
出判决支持周强的诉讼请求。
因 刘 军 未 按 判 决 履 行 还 款 义
务，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将查封

的房产纳入司法拍卖程序。
当 法 院 上 门 查 封 该 房 产

时，王林愣住了：“不对啊，这明
明是我的房子，怎么成刘军的
了？”

王 林 年 逾 花 甲 ，辛 苦 劳 作
了大半辈子，为了方便小孙子
入学才买了这套房子与儿子一
家共同居住。这套房产对王林
一家来说不仅是一个居住的地
方，更是一个生活的保障。

努力保住房子

为 了 保 住 房 子 ，王 林 当 即
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经审查，
莘县法院作出裁定中止对涉案
房产的执行。周强对此不服，向
莘县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2019 年 5 月，莘县法院作出
判决，驳回周强的诉讼请求。周
强提起上诉。经审理，聊城市中
级法院判决撤销原判，准许执
行涉案房产。

眼见房屋又要被执行，王
林完全无法接受。“我不欠别
人钱，也没给别人作过担保，
这 个 叫 刘 军 的 人 我 根 本 不 认
识，他欠债却要拍卖我花钱买
的房子，哪有这样的道理？我
们家就这一套房子，以后要我
们怎么生活？他们打官司只凭
一张借据，我怀疑他们是打假
官司。”走投无路的王林来到
莘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你放心，真的假不了，假
的真不了，我们一定会查明事
实的。”负责接待他的检察官宽
慰他道。

明晰房屋产权归属

考虑到案件争议的焦点是
房产的物权归属问题，承办检
察官决定从明晰涉案房产的产
权切入调查。通过反复阅卷、实
地走访，这套房产的所有权归
属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在 2014 年，刘军承
包了申园小区 3 号楼工程，但
实际上该项工程是由刘军、李
明 （周 强 的 姐 夫） 共 同 建 设
的。2014 年 8 月，工程发包方
与刘军约定以其所建房屋抵顶
全部工程款，并向刘军出具了
申园小区 3 号楼楼房户型确认
书与收款收据，1201 号房产即
为其中一套。后来因工程建设
需要，发包方一位名叫魏明的
工作人员介绍刘军向一家瓷砖
专卖店赊购了瓷砖。作为瓷砖
款的担保，刘军将申园小区 3
号楼楼房户型确认书与收款收
据交给了魏明。

后来因为迟迟拿不到瓷砖
款，瓷砖出卖人便转而向魏明
索要。此时魏明刚好遇到需要
购房的王林，于是便将申园小
区 3 号 楼 的 1201 室 卖 给 了 王
林，所得款项用于支付瓷砖款
等刘军的其他债务。

2017 年 5 月，王林入住该房
屋。但因土地问题，这套房产没
有办理房屋登记手续。

所涉借款多处存疑

在厘清涉案房产权属变动的

基础上，承办检察官进而围绕案
件所涉借款是否真实展开调查。

“经调查发现，该案确实存
在多处异常。”承办检察官表示，
在周强与刘军借款纠纷案中，没
有借款合同、支付凭证，借款事
实仅通过一张借据予以证明。而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刘军没
有出庭应诉，法院向原被告送达
判决书分别由原告周强的姐夫
李明及其儿子李正代收。“同时
我们还调查了周强所有的银行
账户流水，并没有发现大额资金
往来记录及存款。”

案件的证据链条不够完整，
对抗性明显不足，令检察官特别
注意的一点是与原被告均存在
特殊关系的李明全程参与案件。
结合虚假诉讼案件的特点，承办
检察官推断该案存在涉嫌民事
虚假诉讼的高度可能性。

虽 存 在 可 能 ，但 所 调 查 到
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系虚假
诉讼。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
承办检察官重新梳理了案情，
进一步分析研判了前期调查情
况，决定由外围调查转而接触
案件当事人。

谎言终究是谎言

“谎言终究是谎言，说得再
好也难自圆其说。”承办检察官
在 前 期 调 查 收 集 证 据 基 础 之
上，以周强收入来源、出借能力
为突破口对其展开询问，但周
强始终无法说明出借资金的来
源、借款细节等。

承 办 检 察 官 乘 胜 追 击 ，围

绕虚假诉讼的法律后果与当前
惩治虚假诉讼的雷霆举措对周
强进行释法明理。经过一番耐
心沟通，周强的心理防线被突
破，终于承认其在刘军及姐夫
李明的安排下，与他们合谋虚
构了 50 万元的债务。“我姐夫李
明与刘军合伙承包工程赔了不
少钱，他们想少亏一点，就想用
这个办法‘要回’已经卖出去的
房子。他们找我帮忙，我想着都
是亲戚朋友就答应了，没想到
却把我自己搭进去了。”说到最
后，周强追悔莫及。

之 后 ，莘 县 检 察 院 与 公 安
机 关 协 作 配 合 对 李 明 进 行 询
问。他也承认了与周强、刘军合
谋虚构债务意图侵占他人房产
的事实。

查明案情后，2020 年 6 月，
莘县检察院提请聊城市检察院
抗诉。经聊城市检察院抗诉，聊
城市中级法院裁定该案由莘县
法院再审。

近日，莘县法院作出判决，
以周强与刘军之间并不存在债
权债务关系，其行为构成虚假
诉讼为由依法撤销了原判决，
驳回了周强的诉讼请求。周强、
刘军、李明三人恶意串通意图
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要回”
已售出房产的如意算盘落空。
同时，三人也因这场“假官司”
摊上了“真麻烦”。2021 年 9 月，
周强等三人因涉嫌虚假诉讼罪
被起诉至莘县法院。目前，案件
正在审理过程中。

（文中人物及小区名称均
为化名）

明明是自己花钱买的房子，怎么就成别人的了，还被法院强制拍卖执行。王林满心

疑惑地走进山东省莘县检察院——

他欠的账凭什么让我还？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方利利

“柴检察官，太谢谢你了，有了你的开导，我才走出了困局，
反思自己，才有了解决问题的契机。”1 月 27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
检察院的接待室里，刚签完和解协议的某公司负责人老朱激动地
说。

另一个当事人老蔡也不断点头，“是啊，能在春年前谈妥解决
方案，也让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春节将至，你们愿意搁置争议化解纠纷，这是最好的春节礼
物。”承办此案的该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柴利丽表示。

双方的纠纷始于 2013 年。当时老朱的公司承包了一项工程，
并约定由老蔡提供石材。由于石材市场价格上涨，如果按照合同价
款结算，老蔡将面临亏损。于是双方就补差价相关事宜进行了多次
协商，最终老蔡认为其实际收到的款项远未及其应当收取的货款，
便起诉到法院。法院判决老朱的公司向老蔡支付 54 万余元货款及
逾期利息。该公司对判决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办案检察官多次与双方当事人沟通并举行了检察听证，了解各
方诉求。老朱表示加上利息及罚息，经法院强制执行，公司实际支
付了 110 余万元，希望能拿回一些钱款以渡过难关。检察官在充分
了解了双方的需求与顾虑后，耐心释法说理，引导双方当事人换位
思考，积极协商。

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老蔡考虑到最初纠纷产生时双方仅有
30 万元的差距，表示愿意理解老朱公司的难处，退还一部分执行
款，但是目前自己拿不出这么多钱，需要分期支付。最终，在检察
官的见证下，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握手言和。为了确保和解
协议后续的顺利履行，双方向检察机关提交了中止审查申请书，老
朱表示将在该协议履行完毕后向检察机关撤回监督申请。

“很多当事人之间并无难以化解的矛盾，因为错失最初的化解
时机，可能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有时需要的只是一个倾诉和宣泄
情绪的出口，我们只要用心倾听，积极引导，将心比心地帮助当事
人交换诉求，就有助于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柴利丽如是说。

1月 28日，老蔡如约向老朱支付了第一笔返款。

最好的春节礼物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杨平

“群里还有没有没收到欠薪的工友？”
“谢谢检察官，劳动报酬已全部结清。”
……
今年春节前夕，看着自己与欠薪务工人员建立的微信群里一条

条劳动报酬已结清的回复，湖北省石首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办案检
察官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2018 年，方某等 19 名务工人员在某门业公司务工后，应得的
20 余万元工资迟迟未结，经多次催讨未果后，方某等人向石首市
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

2018 年 10 月，石首市人社局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
定，责令该公司支付 19 名务工人员工资并加付赔偿金。2019 年 5
月，因该公司未履行行政处理决定，石首市人社局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2019 年 8 月，法院以该公司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裁定终结
本次执行。

2021 年 6 月，石首市检察院办案人员在履职中发现该案线索
后，迅速到市人社局和法院调查核实，了解得知前述务工人员的工
资仍未得到保障。

小案件关系大民生。欠薪是否支付到位关系着 19 名务工人员
的切身利益，也决定着他们能否好好过春节。欠薪一日没支付到
位，办案检察官的心就一日不能放下。

石首市检察院通过调查发现，该公司通过厂房租赁，每年都有
租金收入，遂建议法院恢复执行程序，加大执行力度。办案检察官
主动与法院及人社部门相关人员联系，多次上门对该公司负责人进
行释法说理，敦促其克服困难，尽快将务工人员工资结算到位。对
此，法院高度重视，重启了该案执行工作，约谈了该公司负责人，
督促其优先支付务工人员工资。

同时，办案检察官与该公司负责人和 19 名务工人员建立了微
信联系群，充分听取务工人员的诉求，及时跟进支付进展，对务工
人员情绪进行安抚，避免矛盾激化，并以微信群为平台，助推该公
司负责人与务工人员积极对话、友好协商，化解矛盾。

经过不懈努力，该公司终于在今年春节前夕将所有的欠薪全部
结清；务工人员对企业在大环境下的资金困难也表示予以理解，同
意免除赔偿金，双方终于达成了和解。

“拖了几年的工资终于拿到手了，检察官让我们的虎年春节过
得顺心又温暖。”拿到欠薪的务工人员说道。

“本公司要向石首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表示衷心感谢，因为你
们充分考虑到了我们企业的艰辛与不易，做到了情与法的融合，有
力地保护了企业的发展。”涉案企业负责人也给检察官发来了感谢
信息。

“我们的虎年春节
过得顺心又温暖”

□王碧徽

一封寄给检察机关的求助
信 ， 让 一 个 发 展 停 滞 的 企 业

“转危为安”，这是怎么一回事？
潘某是广东省中山市某房

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
司在建楼盘距离深中通道仅 15
分 钟 车 程 ，具 有 很 好 的 升 值 前
景 。但 是 因 为 融 资 问 题 陷 入 纠
纷后，公司印章被对方管控，加
上受疫情影响，导致公司无法正
常生产，企业发展停滞。抱着试
试看的心态，潘某写了一封求助
信，寄到了中山市检察院服务保
障非公经济工作办公室。

求助信发出后，相关案件
线索很快按程序流转到了中山
市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
手中。承办检察官认真看完求
助信后，第一时间拨通求助信
上留下的联系电话，但电话一
直处于无法接通或无人接听状
态 ， 寄 出 的 通 知 也 被 邮 局 退
回。主动来信求助，却又无法
让人联系上，似乎求助者在故
意回避什么。这一情况让检察
官感觉事有蹊跷。

承 办 检 察 官 凭 经 验 判 断 ，
潘某很可能面临多方债务追讨
和 经 济 困 难 而 不 敢 接 听 电 话 。
为尽快弄清事情原委、及时为
求助企业解决困难，检察官辗

转 通 过 有 关 部 门 找 到 了 潘 某 ，
进一步了解案件详情。

原来，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因
生产经营需要，向黄某融资 4600
万元，并签了投资合同和股权出
质合同，承诺向黄某支付高额利
息。后双方发生纠纷，黄某诉至
法院要求偿还本息及逾期利息。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该合同名为
投资实为借贷，遂判令该房地产
开发公司偿还投资款 4600 万元、
利息 1000 余万元及逾期利息，但
是对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反诉要
求对方返还公司印章、财务章等
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没 有 公 司 印 章 、 财 务 章 ，
公司无法继续正常经营，更是
无法偿还上述债务，已基本完
成主体工程建设的楼盘也将面
临被拍卖的风险，企业发展将
受到重创，甚至可能从此一蹶
不振。

法院的判决没有问题，不
存在法律监督的空间，但是一
家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却摆在
了检察机关面前。

如何在案件之外促成问题
的实质性解决、助力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

“一方没钱还，一方又扣着
印章影响经营，这样僵持下去
不 行 ！” 检 察 官 凭 借 丰 富 的 办
案经验快速寻找解决方案。

面对潘某，检察官不厌其
烦地摆事实、讲道理，详细讲
解法院判决借贷关系成立的法
律依据，并释明经全面调查核
实 ， 黄 某 不 存 在 高 利 转 贷 行
为。试图以高利转贷为由减轻
偿债责任不仅不现实，还将升
级双方的冲突。在检察官的引
导下，潘某同意通过上诉程序
解 决 公 章 管 控 问 题 ， 理 性 维

权，积极做好讨薪工人的安抚
工作和已售房屋业主的解释工
作，避免维稳事件出现。与此
同时，检察官还多次与黄某沟
通，积极引导双方从对抗走向
互谅、共赢。

“解铃还须系铃人”。潘某
根据检察官的建议，主动向对
方认错、道歉、求助，很快就
取得了对方当事人的谅解。最

后，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黄
某同意配合该房产开发公司盖
章办理相关建筑业许可证照。

目前，该房地产开发公司
工地已恢复施工，上述楼盘各
项收尾工作进度喜人，清偿债
务 指 日 可 待 。 潘 某 由 衷 地 说 ：

“是检察机关挽救了我的公司，
我 对 公 司 的 发 展 前 景 充 满 信
心！”

一封求助信让企业“转危为安”

办案检察官在工地现场倾听潘某意见


